[bookmark: _Toc9759]第四章 项目需求
一、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首都博物馆保安服务项目
项目金额：299.374万/11个月（2019.05.1—2020.03.31）
二、合同期限：
合同期限：11个月。
三、工作范围：
首都博物馆夜间安全保卫、西红门库房防卫、入馆安检秩序维护、馆办公楼出入口安全保卫任务及突发事件处置，服务期为11个月。
四、报价范围：
保安服务费实行包干制（含加班工资、餐费、保安员三险费、住宿费及意外伤害保险费），中标的服务商在服务期间，自行解决所属人员的食、宿。
五、质量标准
提供满足《首都博物馆保安服务工作管理办法》要求的最优保安服务。
六、工作内容：
1.	承担闭馆清场后展厅外围区域的防盗、防火巡视检查、看护防卫任务；
2.	保障安检人员正常开展入馆安全检查工作以及馆办公楼出入口安全，维护良好的安检秩序、办公秩序；
3.	承担西红门库房的安全保卫任务，对防卫区域开展日常巡视，并对进入库区人员进行检查监督；
4.	突发事件处置；
5.	具体工作内容详见《首都博物馆保安服务工作管理办法》。
七、服务方案
1、服务方式
指派由首博认可的56名保安服务人员进行驻馆服务。
2、工作时间
（1）馆区夜间保安岗值岗时段为18：00点至次日早8：30时；
（2）西红门库房保安岗值岗时段为24小时；
（3）安全员岗值岗时段根据值岗位置不同分别为9:00-17:00、9:00-22:00及24小时。
（4）遇有大型活动及接待任务时，有超出上述值岗时间段的临时性上岗。
3、工作地点
（1）首都博物馆；
（2）西红门库房。
4、人员要求
（1）男性，品行端正，勤奋努力，身体健康、无犯罪记录；
（2）保安服务工作人员须经系统业务技能培训，持“保安员培训合格证”和“消防培训合格证”上岗；
（3）安全员岗位保安服务人员须五官端正、外观良好，且身高175cm以上，年龄35岁以下；
（4）夜间保安岗位及库房保安岗位保安服务人员须身高170cm以上，年龄40岁以下，且具有较好的体能素质。
5、维护要求
首博管理人员依据《首都博物馆保安服务工作管理办法》对服务商提供的服务进行考核，考核不通过者，首博有权对服务商进行处罚直至终止服务合同。
八、附件
1、《首都博物馆保安服务工作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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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服务工作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确保首都博物馆安全保卫工作规范、有效，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是保安服务人员开展安全保卫工作的基本遵循，也是管理人员对保安服务工作有效性进行评判的参考依据。
第二章  岗位设置及职责
第三条  保安服务工作设置管理岗、安全员岗、夜间保安岗及馆外库房保安岗，分别负责保安服务工作整体质量监管、入馆安检及办公区工作秩序维护、夜间馆区安全保卫工作、西红门库房安全保卫工作。具体岗位设置情况见表1。
	序号
	岗位名称
	岗位数量
	值岗位置
	值岗时间

	1
	安全员
	2
	****
	9:00-17:00

	2
	
	2
	****
****
	

	3
	
	2
	****
****
	

	4
	
	1
	****
	9:00-22:00

	5
	
	1
	****
	24小时

	6
	夜间保安
	3
	****
	18:00-次日8:30

	7
	
	2
	****
	

	8
	
	4
	****
	

	9
	
	1
	****
	

	10
	
	1
	****
	

	11
	
	2
	****
	

	12
	
	1
	****
	

	13
	
	1
	****
	

	14
	库房保安
	2
	****
	24小时

	15
	管理
	1
	****
	8:30-17:00

	16
	
	1
	****
	18:00-次日8:30

	17
	
	1
	****
	24小时


表1  保安服务岗位设置明细
第四条  基础职责。基础职责是各岗位保安服务人员均须履行的职责，主要包括：
1、保持良好身体状态，具有适应应急处突所工作需求的身体素质。
2、严格遵守岗位纪律，不得迟到、早退、脱岗，值岗期间不得进行与工作无关的活动。
3、熟练掌握本职岗位相关器械、器具使用方法，了解安全保卫区域基本情况。
4、熟练掌握处置突发事件的方式、方法，对发现的问题、隐患第一时间进行处置并按照请示报告程序上报，严防事态扩大。
5、妥善保管配发的器械、器具。
6、服从馆值班干部、开放与安保部管理人员以及特勤分队的领导和指挥。
第五条  仪容风纪。保安服务人员应当自觉维护保安队伍形象，遵守下列仪容风纪规定：
1、值岗时，精神饱满，举止端庄。
2、值岗期间统一着工作服，保持衣着整洁并正确佩戴工作标牌。
3、保持个人卫生，注重个人形象，严禁酒后上岗。
4、文明值岗，态度端正，自觉使用文明执勤用语，面对游客（来访者）疑问或抱怨耐心对待，不得与其发生言语或肢体纠纷。
第六条  安全员岗位职责
安全员岗位的主要职责是保障安检人员正常开展入馆安全检查工作以及馆办公楼出入口安全，维护良好的安检秩序、办公秩序并对出现的突发事件进行处置。
第七条  夜间保安岗位职责
夜间保安岗位的主要职责是承担闭馆清场后展厅外围区域的防盗、防火巡视检查、看护防卫任务，及时发现、排除安全隐患，对进入防卫区域的人员进行检查监督并处置出现的突发事件，保证博物馆的正常生产、工作秩序。
第八条  库房保安岗位职责及工作要求
库房保安岗位的主要职责是承担西红门库房的安全保卫任务，对防卫区域开展日常巡视，并对进入库区人员进行检查监督以及处置出现的突发事件，保证库区及库存品安全。
第九条  管理岗位职责
管理岗位人员是安全员岗位、夜间保安岗位、库房保安岗位人员的直接上级，对保安服务工作的整体质量、有效性负责，同时也是保安服务人员与馆管理人员之间沟通、联系的纽带。
第三章  工作纪律及要求
第一节  工作纪律
第十条  请示报告。保安服务人员在进行请示报告时，应遵守以下规定：
1、保安服务人员在一般情况下遇到超出本职岗位处理权限的问题时，必须及时向上级请示报告后方可按要求进行处置。  
2、通常情况下，请示报告应按照带队班长→开放与安保部管理人员→开放与安保部领导→馆领导的顺序逐级进行；遇有紧急情况、涉外问题以及突发情况可越级报告，但事后必须逐级报告直属上级。 
3、上报情况应当包括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情况、处理结果等内容。报告发现的待解决问题或隐患时，应当提出自己的处理意见或建议。
第十一条  物品管理。保安服务人员应遵守以下物品管理规定：
1、物品管理的对象为游客遗失或工作人员遗落在馆内的物品。
2、物品管理应指定专人负责，并建立台帐，记录收到的时间、地点、数量及品名。必要时，还应对物品质量状态进行记录。
3、发现疑似游客遗留在馆内的贵重物品，应当由两名或以上保安人员共同清点和登记，统一交由安保部管理人员处置，不得私自取用。
第二节  岗位工作要求
第十二条  安全员岗位工作要求。安全员岗位人员需依据以下要求开展工作：
1、统一着工作服、携带配发的警用器械以及执法记录仪，根据馆工作安排规定的时间、地点进行值岗工作，不得擅离职守。
2、值岗过程中保持高度警惕，协助安检人员及传达室管理人员维护安全检查、办公楼工作秩序。如发现安全问题或隐患应使用执法记录仪记录取证，对各类突发情况进行处置并上报。
3、处置突发问题中，对于拒不接受安检的游客，应主动对其进行劝离或盯守，必要时将其控制并上报值班主任，由值班主任视情况联系警方处理；游客与工作人员发生纠纷时，安全员应配合馆管理人员立即控制局面，隔离涉事游客与工作人员，按请示报告程序通知管理人员协调解决；等候安检游客间发生冲突时，安全员应配合馆工作人员对涉事游客进行劝阻、隔离，疏散围观游客并及时按请示报告程序通知安保部管理人员。必要时，应使用警械器具对涉事者进行控制，防止事态扩大。
4、服从开放与安保部调配，及时处置、解决馆内其他位置发生的突发问题。
第十三条  夜间保安岗位工作要求。夜间保安岗位人员需依据以下要求开展工作：
1、统一着工作服、携带配发的器械、器具，根据馆工作安排规定的时间、地点进行巡查工作，不得缺岗、脱岗。巡查工作须100%覆盖表2规定的部位。
	序号
	名称
	卡号
	位置

	1
	夜间巡逻点-101
	****
	****

	2
	夜间巡逻点-102
	****
	****

	3
	夜间巡逻点-103
	****
	****

	4
	夜间巡逻点-104
	****
	****

	5
	夜间巡逻点-105
	****
	****

	6
	夜间巡逻点-106
	****
	****

	7
	夜间巡逻点-107
	****
	****

	8
	夜间巡逻点-108
	****
	****

	9
	夜间巡逻点-109
	****
	****

	10
	夜间巡逻点-110
	****
	****

	11
	夜间巡逻点-111
	****
	****

	12
	夜间巡逻点-201
	****
	****

	13
	夜间巡逻点-202
	****
	****

	14
	夜间巡逻点-203
	****
	****

	15
	夜间巡逻点-204
	****
	****

	16
	夜间巡逻点-205
	****
	****

	17
	夜间巡逻点-301
	****
	****

	18
	夜间巡逻点-302
	****
	****

	19
	夜间巡逻点-303
	****
	****

	20
	夜间巡逻点-304
	****
	****

	21
	夜间巡逻点-305
	****
	****

	22
	夜间巡逻点-306
	****
	****

	23
	夜间巡逻点-307
	****
	****

	24
	夜间巡逻点-308
	****
	****

	25
	夜间巡逻点-309
	****
	****

	26
	夜间巡逻点-401
	****
	****

	27
	夜间巡逻点-402
	****
	****

	28
	夜间巡逻点-403
	****
	****

	29
	夜间巡逻点-404
	****
	****

	30
	夜间巡逻点-405
	****
	****

	31
	夜间巡逻点-406
	****
	****

	32
	夜间巡逻点-407
	****
	****

	33
	夜间巡逻点-408
	****
	****

	34
	夜间巡逻点-409
	****
	****

	35
	夜间巡逻点-410
	****
	****

	36
	夜间巡逻点-411
	****
	****

	37
	夜间巡逻点-412
	****
	****

	38
	夜间巡逻点-413
	****
	****

	39
	夜间巡逻点-414
	****
	****


表2  夜间巡逻点
2、按照表3规定的频次对各巡逻点进行巡视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及隐患及时采取适宜措施处置并按照请示报告程序上报情况。
	序号
	位置
	卡号
	频次（值岗时段不少于）

	1
	方厅
	****～****
	****

	2
	
	****～****
	

	3
	
	****～****
	

	4
	
	****～****
	

	5
	
	****～****
	

	6
	圆厅
	****
	****

	7
	
	****
	

	8
	
	****
	

	9
	
	****
	

	10
	
	****
	

	11
	地下一层
	****～****
	****

	12
	
	****～****
	

	13
	
	****～****
	

	14
	
	****
	

	15
	文物库房
	****
	****

	16
	办公区
	****～****
	****

	17
	
	****～****
	

	18
	
	****～****
	

	19
	
	****～****
	

	20
	
	****～****
	

	21
	
	****～****
	

	22
	
	****～****
	


表3  夜间巡查频次
3、服从值班干部、特勤分队指挥，配合处置、解决馆内其他突发问题。
第十四条  库房保安岗位工作要求。库房保安岗位人员需依据以下要求开展工作：
1、统一着工作服、携带配发的器械器具根据馆工作安排规定的时间、地点进行值岗工作，不得缺岗、脱岗。
2、值岗过程中保持高度警惕，及时处置突发事件并按照请示报告程序上报情况。
3、服从值班干部、管理人员的管理及指挥，配合解决馆内其他位置出现的突发问题。
第十五条  管理岗位工作要求。管理岗位人员需依据以下要求开展工作：
1、熟悉掌握签订的保安服务合同中规定的服务内容、工作标准，能够督促保安服务人员落实合同要求，高质量完各项安全保卫任务。
2、熟悉开放服务各类预案、工作程序，具有良好的责任意识、危机意识，掌握应对突发事件、异常情况的方式方法，遇有问题第一时间确定并组织相关人员采取适宜措施，严防事态扩大。
3、定期（每月不少于1次）组织保安服务人员开展岗位技能、身体素质训练以及防突发事件应急演练。
4、主动获取并掌握馆内各层管理人员、特勤分队管理者联系方式，发现异常情况及时上报。
5、收集、传达各层管理人员关于保安服务工作开展的意见、要求，在规定的期限内督导保安服务人员落实到位并及时将相应情况汇总反馈。
6、依据本办法规定内容对所属各岗位保安服务人员履行岗位职责符合性进行确认、纠正，并配合各层管理人员依据发现的违规事实施处罚。
7、掌握所属保安服务人员思想动态，适时进行开解、疏导，确保保安服务人员精神状态饱满、工作态度端正。
第四章  考核办法
第十六条  通过以下方式对保安服务符合性、有效性进行考核：
1、自查
2、专查
3、互查
4、抽查
第十七条  自检由管理岗位人员自行组织进行，发现保安服务人员有违规行为应及时制止并督导整改。
第十八条  专检由馆值班干部、特勤分队、开放与安保部管理人员结合日常巡查不定期组织开展，考核结果作为对保安服务提供方实施处罚依据。
第十九条  互查由开放与安保部邀请第三方专业机构或他馆安保人员组织实施，考核结果作为对保安服务提供方实施处罚依据。
第二十条  抽查由公安系统或上级主管机关以随机抽检的方式组织实施，考核结果作为对保安服务提供方实施处罚依据。
第五章  违规行为认定及处罚
第一节  违规行为认定
第二十一条  违规行为认定。凡保安服务人员行为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即认定为违规行为。
1、迟到/早退
2、脱岗
3、缺岗
4、漏检
5、未履行岗位职责
6、与工作无关的活动
7、其他馆管理人员认为影响或可能影响保安服务提供质量、效率的行为。
第二十二条  迟到/早退指未按规定的时间上岗/离岗的行为。
第二十三条  脱岗指于值岗期间未经管理岗位人员批准擅自离岗，或岗位交接过程中，接岗人员未到而擅自离岗导致岗位无人值守的行为。
第二十四条  缺岗指出现每个值班时段在岗保安服务人员少于已签订合同约定人数的情况。
第二十五条  漏检指未按照本办法规定的夜间巡逻点进行巡视检查，或巡视检查的频次不符合规定要求的行为。
第二十六条  未履行岗位职责指保安服务人员未按照本制度规定履行本职岗位职责导致安全保卫力量、标准降低或博物馆遭受经济、名誉损失的行为。
第二十七条  从事与工作无关的活动指保安服务人员于值岗期间进行影响安全保卫工作有序开展或可能降低安全保卫工作成效的活动的行为。
第二节  处罚
第二十八条  按照严重程度划分，处罚形式分为警告、严重警告及经济处罚三类。
第二十九条  合同委托管理期限内，在专检过程中首次发现并确认保安服务人员违规行为，对保安服务提供方作警告处罚。如违规行为情节严重、影响恶劣，可按经济处罚处理。
第三十条  合同委托管理期限内，在专检过程中再次发现并确认保安服务人员存在违规行为，对保安服务提供方作严重警告处罚。如违规行为情节严重、影响恶劣，可按经济处罚处理。
第三十一条  合同委托管理期限内，于专检过程中三次或以上发现并确认保安服务人员违规行为，对保安服务提供方作经济处罚。
第三十二条  合同委托管理期限内，于互检或抽检过程中发现并确认保安服务人员违规行为，对保安服务提供方作经济处罚。
第三十三条  受到警告处罚时，保安服务提供方需根据违规行为事实制定并采取纠正措施，确保类似问题不会重复发生。
第三十四条  受到严重警告处罚时，保安服务提供方需针对出现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查找保安服务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提出可行的整改、预防措施并形成专项书面材料上报管理人员。
第三十五条  对保安服务提供方实施经济处罚时，视违规行为严重性及影响，单次处罚额度为10000～30000元（违规行为特别严重或造成影响特别恶劣时，可视情况做30000元以上处罚），罚金从已交付的履约保证金中扣除。
第三十六条  处罚实施按照以下程序执行：
1、开放与安保部依据违规事实开具《工作过失单》（见附表），根据违规行为严重程度及影响提出具体处罚意见。
2、由开放与安保部管理人员执行处罚意见并对落实情况进行验证。
第三十七条  对保安服务提供方作出的处罚统一存档管理，作为下一年度调整合同或重新竞标的参考资料。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自2018年4月1日起执行。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各项条款、规定的最终解释权属于首都博物馆开放与安保部。












附表
工 作 过 失 单

	日期：
	责任部门（单位）：
	过失人：

	过失情况描述：





	过失认定：




	处罚意见：




	检查人：
	过失方签字：

	签发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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